
國立中正大學 112 學年度 

雙主修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適用學、碩、碩專、博班） 

系所名稱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工程組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如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申請名額 ■不限名額 □限   名 

申請標準及條件 申請人學系：不限 

申請條件：無 

專業指定必修 

科目學分 

微積分(一) (3學分)  微積分(二)(3學分) 普通物理(二)(3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 (1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二) (1學分) 程式語言(3學分) 

應用力學(一)(2學分) 應用力學(二)(3學分) 工程圖學(一)(1學分) 

工程圖學(二)(1學分) 工場實習(一)(1學分) 工場實習(二)(1學分) 

工程數學(一)(3學分) 工程數學(二)(3學分) 材料力學(一)(3學分) 

機動學(3學分) 工程光學(3學分) 熱傳學(3學分) 

電子電路學(一)(3學分) 光電半導體元件物理(3 學

分) 

工程色彩學(3學分) 

機械設計（3學分) 自動控制（一）(3學分) 光機電專題實作（一）(3

學分) 

光電工程實驗(2學分) 光機電專題實作（二）(3學

分) 

光機電整合工程實務(3 學

分) 

雙主修應修學分 67學分 

除申請表外 

應備審查附件 無 

備  註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工程組受理外系學生修讀雙主修

申請書 
 

本人         ，為本校            系 學

士班生，擬依 貴系光機電整合工程組雙主修之規定，申請自  學年

第       學期起加修讀學士學位。 

此致 

機械工程學系 

申請人： 

年  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修讀系所單位主管簽章：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_ __ _ _ _ _ _  

雙主修系審查結果：□同意 

□不同意 

本系系所主管簽章：     日期： 

 


